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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院及法律學系剪影



簡史與展望
 85 年 8 月 1 日成立法律學研究所

 88 年 8 月增設碩士班乙組招收非法律系畢業研究生

 92 年 8 月 1 日成立法律學系

 93 年 8 月 1 日

（1） 成立科技法律研究所

（2） 法律學系碩士班分組：

甲組（公法組）、乙組（民商法組）、

丙組（刑法組）。

 95 年成立博士班

 100年科技法律研究併為法律學系碩士班丁組(科際整合法
律組)，且丙組增加二個名額，合計共四十八名。



學士班畢業修課規定
(104學年度起適用)

（一）校定必修課程：通識課程、基礎課程：32 學分

（二）系定專業必修課程：50 學分

（三）系定專業選修：34 學分

（四）第二外文選修：4 學分

（五）一般自由選修：8 學分

（六）通過本系「英語畢業能力門檻」

（七）畢業學分總計：128 學分



畢業生出路及就業情形

 在國內外繼續深造，將來擔任學術與研究
之工作。

 參加司法官、律師、法制人員、外交官等
國家考試，從事實務工作。

 擔任公司企業之法務工作或企業領導人。

 擔任立法委員等民意代表或其助理，投入
立法工作。

 選擇自行創業從事獨資或合夥之工作。


